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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挥专利在全市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工作中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根据《宜昌市开展专利导航示范项目实施方案》和《专利导航指南》（GB/T39551-2020），我局决定组织开展2024年市区域专利导航项目申报及实施工作，现制定申报指南如下：
一、申报内容
区域（产业）专利导航项目。
二、申报要求
（一）每个申报主体可结合本地实际，申报两个以下（含两个）区域（产业）专利导航项目。
（二）申报单位应如实填写项目申报书（见附件），并附有关证明材料。
三、申报条件
申报主体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支持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联合优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共同申报本项目。
2.承担项目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需具有一定规模，经营状况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
3.服务机构需拥有专利检索、信息服务、战略咨询服务、专利分析研究等业务职能，建立5人以上的项目团队，且团队中具有5次专利导航或专利分析评议经验的知识产权服务人才不少于3人。
4.获得国家、省专利导航工作相关荣誉，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承担过国家、湖北省、宜昌市专利导航和分析评议项目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优先支持。
四、申报流程
（一）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2024年7月19日，逾期不予受理。
（二）项目申报单位组织好相关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表及相关证明材料）一式三份，同时提交电子件，于截止日期前经县市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推荐后（各地推荐名额不超过2个），报送至宜昌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
五、立项与组织实施
（一）宜昌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将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依据专家评审意见和工作需要确定项目承担单位。
（二）立项通知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项目实施进度，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
（三）项目完成后，宜昌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将组织专家进行验收。项目承担单位应提交项目实施工作总结、专利导航分析报告、项目资金决算表、项目成果应用实施成效证明、相关政策性文件以及其他必要材料。
六、其他事项
（一）项目建设资金拨付至与县市区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共同申报的服务机构，县市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指导监督项目实施，监管项目资金使用。
（二）项目承担单位应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条件，保证配套资金投入到位。项目验收不通过，给予项目承担单位3个月时间进行整改。对整改后仍未能通过验收，或者无正当理由超期3个月未能完成项目验收的，宜昌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终止其项目，并收回补助资金。
（三）项目承担单位以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项目资金或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的，一经查实即全额收回项目补助资金，并列入失信名单，予以公告，3年内不再受理其财政资金扶持申请；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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